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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

5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情况

1、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拟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151,171,2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2.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39,304,534.10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股，共计转增 45,351,385.5股，转增后公司总股份增加至 196,522,
670.5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转增金额未超过报告期末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可转

债转股、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以最新股本总额作为分配股本基数，按分配

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仍为151,171,285股。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51,171,28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 2.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3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5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26000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51,171,285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6,522,67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6月27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658
08*****201
08*****880
08*****875

股东名称

宁波中大力德投资有限公司

中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慈溪德立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慈溪德正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8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6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4、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6月27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0
151,171,285
151,171,285

本次公积金转股增加

0
45,351,385
45,351,385

本次变动后

0
196,522,670
196,522,67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最新股本总数196,522,670摊薄计算，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37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新兴产业集群区宗汉街道新兴一路185号

3、咨询联系人：伍旭君、周央君

4、咨询电话：0574-63537088
九、备查文件

1、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宁波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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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

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拟归属数量：379.844万股
● 归属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方案及履行的程序
1、本激励计划主要内容
（1）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2）授予数量：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06.16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布时公司

股本总额的35,513.3720万股的3.115%。其中，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938.7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公
布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643%，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84.866%；预留授予（第一批次）
限制性股票 7.14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布时公司股本总额的0.020%，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0.645%；预留授予（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 160.27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公布时公司股本
总额的0.451%，占本激励计划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4.489%。

（3）授予价格：28.14元/股。
（4）授予人数：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为233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核心骨干及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预留授予两批次合计的激励对象为23名，为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
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

（5）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具体如下：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0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0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之日起42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50%

50%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第一个归属期

第二个归属期

归属时间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自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50%

50%
（6）任职期限和业绩考核要求
a.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b.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归属考核年度为2024-2025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年度

2024年

2025年

考核完成情况

A≥Am
An≤A＜Am

A＜An

考核目标：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Am）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60%。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90%。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X=100%
X=A/Am
X=0%

触发值（An）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42%。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63%。

注：1、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归属考核年度为2024-2025年两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考核年度

2024年

2025年

考核完成情况

A≥Am
An≤A＜Am

A＜An

考核目标：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Am）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60%。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90%。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X=100%
X=A/Am
X=0%

触发值（An）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42%。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63%。

注：1、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若公司当年度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均不

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c.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在考核年度内对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进行考核，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

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卓越、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五类，届时根据
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评级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卓越

100%
优秀

80%
良好

60%
及格

40%
不及格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归属的

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效，不可递

延至下一年度。
2、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3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3年9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邓仰东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9月27日至2023年10月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2023年10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23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飞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2023年10月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3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7）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
预留授予日（第一批次）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8）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批次）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第二批次）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前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首次授
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激励计划历次授予情况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2023年12月6日

授予价格

28.14元/股
授予数量

938.75万股

授予人数

233人

授予后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

167.41万股

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2024年4月25日

授予价格

28.14元/股
授予数量

7.14万股

授予人数

4人

授予后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

160.27万股

预留授予（第二批次）限制性股票情况如下：
授予日期

2024年8月26日

授予价格

28.14元/股
授予数量

160.27万股

授予人数

19人

授予后限制性股票剩余数量

0
（三）本激励计划各期限制性股票归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尚未归属。
二、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说明
（一）董事会就限制性股票归属条件是否成就的审议情况
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司按照本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办理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的相关归属事宜。本次符合归属条
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87名，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98,440股。前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激励对象归属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归属条件的说明
1、根据归属时间安排，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限制性股票已进入第一个归

属期
根据《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12月6日，因
此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2025年6月9日至2026年6月5日。

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预留授
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第一批次）为2024年4月25日，
因此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个归属期为2025年4月28日至2026年4月24日。

2、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根据公司《激励计划》和《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一批次）限制性股票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现就归
属条件成就情况说明如下：

归属条件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激励对象满足各归属期任职期限要求

激励对象获授的各批次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须满足12个月以上的任职期限。

（四）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第一个归属期的考核年度均为2024年度。

考核年

度

2024
年

考核目标：营业收入增长率（A）
目标值（Am）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60%。

触发值（An）
以 2022年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

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2%。

考核完成情况

A≥Am
An≤A＜Am

A＜An

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
X=100%
X=A/Am
X=0%

注：1、上述“营业收入”以经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

据。

2、上述业绩考核目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若公司当年度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

票均不得归属或递延至下期归属，并作废失效。

（五）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公司在考核年度内对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进行考核，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

定其实际归属的股份数量。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卓越、优秀、良好、及格、不

及格五类，届时根据以下考核评级表中对应的个人层面归属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归

属的股份数量：

考核评级

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卓越

100%
优秀

80%
良好

60%
及格

40%
不及格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

划归属的数量×公司层面归属比例（X）×个人层面归属比例（N）。

激励对象当期计划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因考核原因不能归属或不能完全归属的，作废失

效，不可递延至下一年度。

达成情况

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形，符合归属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左述情形，符合归属条

件。

本次拟归属激励对象符合归属任职期限

要求。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审

计报告》（天职业字[2025]21508号），公司

2024年营业收入为917,371,920.91元。

以公司 2022 年营业收入 546,217,591.67
元为基数，2024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67.95%，高于目标值 60%，公司层面归属

比例为100%。

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 187
名。其中，182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考

核评价结果为“卓越”，本期个人层面归属

比例为 100%；1名激励对象 2024年个人

考核评价结果为“优秀”，本期个人层面归

属比例为 80%；2名激励对象 2024年个人

考核评价结果为“良好”，本期个人层面归

属比例为 60%；2名激励对象 2024年个人

考核评价结果为“及格”，本期个人层面归

属比例为40%。

（三）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处理方法
公司对于部分未达到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作废失效处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作废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
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及《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已经成就。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为符合归属条件的 187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本次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3,
798,440股。

三、本次归属的具体情况
（一）首次授予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3年12月6日
2、本次拟归属数量：3,784,740股
3、本次拟归属人数185人
4、本次授予价格：28.14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首次授予归属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姓名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邓浩然

李建文

李爱军

程冰

王磊

郑文先

二、其他激励对象

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179人）

合计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董事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80.00
10.00
10.00
10.00
20.00
10.00

630.00
770.00

可归属数量（万股）

40.00
5.00
5.00
5.00
6.00
5.00

312.474
378.474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的比例

50%
50%
50%
50%
30%
50%

50%
49%

注：1、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2、上述表格已剔除离职人员的授予及归属情况。
（二）预留授予（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4年4月25日
2、本次拟归属数量：13,700股
3、本次拟归属人数2人
4、本次授予价格：28.14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预留授予（第一批次）归属激励对象名单及归属情况

激励对象职务

核心骨干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人员（共2人）

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2.74

可归属数量（万股）

1.37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的比例

50%
注：上述表格已剔除离职人员的授予及归属情况。
四、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
监事会认为：本次拟归属的187名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

职资格，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
范围，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前述激励对象获授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的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成就。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
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

五、归属日及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
公司将根据政策规定的归属窗口期，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归属及相关的归属股份登记

手续，并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当日确定为首次
授予及预留授予的归属日。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不存在直接买卖公司股
票的行为。

六、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核算及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公司将在授予日至归属日期间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
新取得的可归属的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归属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并
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公司在授予日授予限制性股票后，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限制性股票相关费用
进行相应摊销，具体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就本次归属与本次作废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
经成就；本次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监事会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

属期归属名单的核查意见》；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及部分限制性股票作废相
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88343 证券简称：云天励飞 公告编号：2025-033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作废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

计划”）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3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
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9月2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
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受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邓仰东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9月27日至2023年10月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
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异
议。2023年10月9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四）2023年10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云天励
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云天励飞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五）2023年 10月 14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 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六）2023年12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七）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批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
预留授予日（第一批次）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八）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二批次）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第二批次）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九）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
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前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部分及预
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由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
次）中的42名激励对象离职，已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
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中的13名激励对象2024年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未达到
卓越，个人层面归属比例未达到100%，该等激励对象第一个归属期未能满足归属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上述人员已获授的合计173.186万股限制性股票作废失效。

三、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

定性，也不会影响本激励计划继续实施。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
作废173.186万股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就本次归属与本次作废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

权，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激励计划》相关规定；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
经成就；本次作废的原因和数量符合《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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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6月18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10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凯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

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及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已经成就。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根据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并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归属条件的187名激励对象办理归属相关事宜，本次可
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3,798,440股。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批次）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作废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
同意公司作废173.186万股已获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作废公司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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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青羊区人民中路1段15号 天府丽都喜来登饭店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6
317,967,677
65.62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范祥福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四川君合律师事
务所律师晋倩如、宋建华出席并见证了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Sathish Krishnan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Mark Crennan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田冀东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胡庭洲先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蒋磊峰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57,369
比例（%）

99.9024

反对

票数

235,408
比例（%）

0.0740

弃权

票数

74,900
比例（%）

0.0236
2、议案名称：监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50,969
比例（%）

99.9003

反对

票数

233,008
比例（%）

0.0732

弃权

票数

83,700
比例（%）

0.0265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42,769
比例（%）

99.8978

反对

票数

241,108
比例（%）

0.0758

弃权

票数

83,800
比例（%）

0.0264
4、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50,569
比例（%）

99.9002

反对

票数

234,708
比例（%）

0.0738

弃权

票数

82,400
比例（%）

0.0260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590,069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321,708
比例（%）

0.1011

弃权

票数

55,900
比例（%）

0.017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26,969
比例（%）

99.8928

反对

票数

238,408
比例（%）

0.0749

弃权

票数

102,300
比例（%）

0.032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396,969
比例（%）

99.8205

反对

票数

433,508
比例（%）

0.1363

弃权

票数

137,200
比例（%）

0.043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390,469
比例（%）

99.8184

反对

票数

447,608
比例（%）

0.1407

弃权

票数

129,600
比例（%）

0.0409
9、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经理职业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507,169
比例（%）

99.8551

反对

票数

377,908
比例（%）

0.1188

弃权

票数

82,600
比例（%）

0.026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644,770
比例（%）

99.8984

反对

票数

238,907
比例（%）

0.0751

弃权

票数

84,000
比例（%）

0.026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5,046,831
比例（%）

99.0814

反对

票数

2,835,646
比例（%）

0.8918

弃权

票数

85,200
比例（%）

0.026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5,025,931
比例（%）

99.0748

反对

票数

2,840,546
比例（%）

0.8933

弃权

票数

101,200
比例（%）

0.0319
13、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17,497,188
比例（%）

99.8520

反对

票数

332,808
比例（%）

0.1046

弃权

票数

137,681
比例（%）

0.043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董事会 2024 年度工

作报告

监事会 2024 年度工

作报告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2024 年度利润分配

或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2024 年度

薪酬情况及 2025 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4
年 度 薪 酬 情 况 及

2025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于购买董事、监事

和高级经理职业责

任保险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公 司 章

程》暨取消监事会的

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191,149

9,184,749

9,176,549

9,184,349

9,123,849

9,160,749

8,930,749

8,924,249

9,040,949

9,178,550

6,580,611

6,559,711

9,030,968

比例（%）

96.7341

96.6667

96.5804

96.6625

96.0257

96.4141

93.9934

93.9250

95.1532

96.6015

69.2589

69.0390

95.0482

反对

票数

235,408

233,008

241,108

234,708

321,708

238,408

433,508

447,608

377,908

238,907

2,835,646

2,840,546

332,808

比例（%）

2.4775

2.4523

2.5375

2.4702

3.3858

2.5091

4.5625

4.7109

3.9773

2.5144

29.8443

29.8958

3.5027

弃权

票数

74,900

83,700

83,800

82,400

55,900

102,300

137,200

129,600

82,600

84,000

85,200

101,200

137,681

比例（%）

0.7884

0.8810

0.8821

0.8673

0.5885

1.0768

1.4441

1.3641

0.8695

0.8841

0.8968

1.0652

1.449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现场会议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均获得出席现场会议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四川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晋倩如、宋建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07 证券简称：方大特钢 公告编号：临2025-047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
暨增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已披露增持计划情况：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或“增

持主体”）计划自2025年2月26日起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计划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5,500万元，不超
过人民币11,000万元，且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 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2025年3月20日至2025年6月18日，方大钢铁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6,351,3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4%，增持金额为109,
990,053.34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本次增持前，方大钢铁
持有公司股份为726,853,2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42%；本次增持后，方大钢铁持有公司股份为753,
204,5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6%。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增持前持股数量

增持前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726,853,252股

31.42%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175,820,000

175,820,000

持股比例

7.60%

7.60%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方大钢铁持有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100%
股权，江西汽车板簧有限公司为方大钢铁的

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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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计划首次披露日

增持计划拟实施期间

增持计划拟增持金额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增持股份结果对应方式及数量

累计增持股份金额

累计增持股份比例（占总股本）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

增持计划完成后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025年2月26日

2025年2月26日～2025年8月25日

5,500万元～11,000万元

2025年3月20日～2025年6月18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26,351,347股

10,999.01万元

1.14%
929,024,599股

40.16%
（二）实际增持数量是否达到增持计划下限 是 否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及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相
关规定。

（二）方大钢铁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84 证券简称：森麒麟 公告编号：2025-030
债券代码：127050 债券简称：麒麟转债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月 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于 2025年 2月 6日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合计 250,000
万元人民币，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等融资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
带责任担保、抵押担保等方式。以上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实际担保金
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实际发生的担保事项为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月 11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05）。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就近日为子公司SENTURY TIRE USA INC.（以下简称“美国贸易公司”）提供

综合授信担保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方：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SENTURY TIRE USA INC.
3、担保金额：3,500万美元
4、审议程序：上述担保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5年度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授权额度及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SENTURY TIRE USA INC.
2、成立日期：2007年4月30日
3、注册资本：15万美元
4、董事：秦艺丹
5、注册地址：3121 NW 125th Street, Miami, Florid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主营业务：轮胎贸易
7、股权结构：公司100%持股的森麒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753,601,952.79
261,597,340.83
492,004,611.96
2025年1月-3月
（未经审计）
578,330,811.04
1,575,643.37
1,244,758.26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720,111,863.17
214,570,138.18
505,541,724.99

2024年1月-12月
（经审计）

2,483,648,244.03
372,208,110.65
294,345,228.95

9、关联关系：下属子公司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人：CITIBANK,N.A.
借款人：SENTURY TIRE USA INC.
保证金额：3,500万美元

保证责任期间：有效期至2028年6月6日终止

担保方式：保证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为进一步支持美国贸易公司对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更好地提升子公司的经营能力，公司为美国

贸易公司本次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上述担保不提供反担保。
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均处于正常状态，同时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的担保风险较小，

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对子公司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
制，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向的能力，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

上述担保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授权额度及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8,203.82万元，均系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09%，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公司及子公司无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合并报表范围外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相关担保协议；
2、内保外贷登记表。
特此公告。

青岛森麒麟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